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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象和內在，存在著隱形的差異。要說我曾經不喜歡，但現在對他讚嘆有

加的代表性人物，非中國著名的現代詩人徐志摩莫屬。他是抒情詩人，是新月

詩派代表人物；他是中國離婚第一人，他更是一代情聖，卻曾被魯迅公開罵作

「流氓」；他是奇人奇死的風流才子，名留文學史。一位遊戲感情世界的花花

公子，對元配用情不專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喜歡他呢？

      「我是個平常的人，我不盼望在人海中值得你一轉眼的注意」，徐志摩

自認為是普通人，然而其追求愛情的自我，卻引起當時社會各界的關注與譁然。

徐志摩一生中出現三位勾動心魄的女子：張幼儀、林徽因、陸小曼。在轟轟烈

烈、舉世皆知的戀情之中，最令我感到嗤之以鼻的，就是徐志摩對張幼儀這段

婚姻的態度。 徐志摩其實從未喜歡過張幼儀，由於張幼儀是當時的名門閨秀，

在徐家父母不斷的逼迫下，徐志摩才接受婚事安排。婚後徐志摩常常告訴張幼

儀:「我最不喜歡這種不管什麼事都對父母唯命是從的女人了！」這讓我不禁疑

惑：徐志摩不是也聽從父母之命成婚嗎？

        張幼儀懷孕後，徐志摩拋下的身懷六甲妻子，獨自前往英國留學。在

留學期間，徐志摩寫下的著名的〈再別康橋〉，同時，也遇見了生命中的摯愛

──林徽因。違背當初徐父對他進入金融界的期望，此刻的徐志摩滿腦子都被

名為愛情的嗎啡麻醉了，「和你在一起時，我的腦子全都是詩句，我以後要做

一個詩人，一生一世都要為你寫詩！」這是徐志摩在康橋河畔對林徽因許下愛

的諾言。但是，此情此景對在家鄉守候的妻子，卻是無比諷刺。這是我無法喜

歡徐志摩的原因，在我的感情觀裡，專一負責是至高的原則，而這位濫情的男

子，在愛情裡隨波蕩漾，便失去了我對他的尊敬。

        徐志摩是一個為了愛情而瘋狂的人。他的第二任妻子陸小曼，其實是

他朋友的妻子，他為了心愛的女人橫刀奪愛，不惜與朋友鬧翻。陸小曼是名媛，

交際手腕好但花錢如流水，徐志摩為了她，一天打三分工。在他努力賺錢的同

時，陸小曼卻肆無忌憚地玩樂。於是，意外發生了，在一次徐志摩搭乘飛機準

備要去大學教書時，飛機意外撞到山壁而墜機，一顆閃耀的星星從此殞落。

        對徐志摩喜惡的轉變，是在讀了〈我所知道的康橋〉之後。字裡行間

融入徐志摩對康橋的喜歡，融情於景的鋪排、遣詞用字的精巧、歌頌美景的文

句，在在都能牽動我的情緒。讀後彷如親身造訪身歷其境，心情與之跌宕起伏，

享受陽光糝上原野的活力，欣賞綠蔭與村舍交織而成的錦繡。我想這就是我喜

歡他的原因吧！從感情角度去看，我不欣賞他的多情，但我欣賞他的勇敢；從

文學角度去看，我不欣賞他以詩為名，優游於感情世界裡，但我佩服他毫不造

作的文筆。

        熱情自然、天真爛漫的徐志摩，像夏日豔陽，澎湃情感在其筆下毫無

保留的綻放。我們不該只單單看他情感風流的花心，也應該認識那個八斗之才、

自由奔放的徐志摩。這個人，我原本不喜歡，但在他身上我看見了追求愛情的

勇敢；看見了鍛詞鍊句的風華；看見了貫譽文壇的成就。在他身上，我學會了



如何多角度欣賞別人。這樣的轉變，同時也使我豁達明朗，面對才子感情世界

裡的風雨，我也能放下心中的疙瘩，以更包容的視野重新認識他！


